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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的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的完善

编者按: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中央强调依法治疫的重要性,并对依法防控疫情、加强

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作出了诸多重要指示。 疫情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相应地,依法防疫也是一

项复杂的法制系统工程。 它需要发挥各个部门法的作用以及部门法之间的协同功能组合,共同防控

疫情的发生和蔓延,直至根治病毒疫情。 本栏目特刊出三篇论文,从理论分析与制度构建的双层维度

分别探讨疫情防控中经济法、社会法、行政法与私法等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揭示法治思维与方

式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反思当前存在的法治短板与不足,并着重对防疫法治体系的

建设和完善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对助推依法治疫、彰显依法治疫能力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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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需要政策与法律的协调并用;疫情防

控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多种法律制度的综合调整,其中经济法的作用尤为重要。 运用经济法

的“两个失灵”理论、风险理论、信息理论和价值理论,有助于解析疫情的成因及其预防,明晰疫情防

控的必要性、重要路径和价值引领,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应对;疫情防控需要宏观调控法和

市场规制法的大量运用,应将重要的发展理念和法治理念贯穿其中,从而形成“依法治疫”的制度体

系。 基于“以人为本”的“依法治疫”,有助于防止疫情的暴发和扩散,减少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及其

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害,从而能够在保障公众生命健康的前提下,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

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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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问题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迅速蔓延,严重威胁着社会公众的生命和健康,形成了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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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 疫情所导致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极大地影响了生产和消费、工作和生

活,对社会、经济、政治等产生了多方面重大影响。 如何有效防控疫情,成功化解公共卫生危机,实现

转危为安,已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疫情关乎每个人的健康以及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因而疫情防控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是对

一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也需要全球的协同治理。①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疫情防控需

着重运用政策与法律两类手段,既要及时出台政策,解决突发疫情的紧急应对问题,也要在法治框架

下,有效运用法律手段,做到“依法治疫”。 这两类手段的“政法协调”和“策律并施”,是有效实现防

控目标的制度基础。
在法律手段的运用方面,疫情防控与整个法律体系的各主要部门法几乎均有关联,尤其需要行政

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等部门法的有效协调,因此,对疫情防控的法律应对,可以有多个部门法的视

角和相应的具体制度安排。 考虑到疫情对社会经济具有重大影响,而经济法能为疫情防控提供重要

制度支撑,因此,非常有必要对疫情防控进行经济法理论解析,并探讨相应的制度应对问题。
对于“疫情防控”的基本界定,人们已形成一般的理解。 其中,“疫”者,“民皆疾也” (《说文解

字》),是指具有广泛流行性的传染病。②“疫情”是指传染病发生、流行的情况或情势;疫情的“防控”
则包含对疫情暴发、扩散的预防,以及对已形成疫情的控制两个方面。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历史就

是不断进行疫情防控的历史。 古今中外多次发生的严重疫情,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进

程和治理水平,③因此,对疫情防控问题不仅医学领域有大量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
人类学等领域亦有诸多探讨,许多成果在法学研究中应予借鉴。 从经济法的视角研究疫情防控,需要

探讨疫情的形成和扩散有哪些经济和法律原因,应如何进行预防和控制,以及如何运用经济法制度解

决疫情防控的具体问题。
目前,人类对病毒的认识还有相当大的未知领域,除了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多种已知传

染病外,④新型传染病还可能被不断发现。 随着人类对自然干预能力的不断增强,疫情发生的可能性

会持续增加,在未来不可避免地还将面临疫情防控问题。 为此,既要深化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提高

认知水平和防控能力,又要推动经济和社会的科学发展,同时,还需加强卫生、经济等领域的制度建

设。 学界若能深入研究上述问题,则不仅有助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也会有助于未来的各类疫

情防控,促进经济法与卫生法的交叉研究,推进跨学科的“发展法学”的发展。
有鉴于此,笔者于本文中将着重从经济法的维度,解析疫情的形成原因和防控路径,探讨如何运

用经济法制度予以应对,并强调“依法治疫”的重要性。 在具体研讨中,笔者将基于经济法的理论分

析框架,解析疫情的成因及其预防,并从经济法的风险理论、信息理论和价值理论的视角,探讨疫情防

控的必要性、重要路径和价值引领,在此基础上,还将梳理疫情防控所需运用的经济法制度,以及其中

应贯穿的重要理念,并强调应加强经济法内外的制度协调配合,形成依法治疫的制度体系。 笔者于本

文中试图说明:疫情所导致的重大风险和公共卫生危机,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秩序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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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与此相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加强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革是促进公共卫生的必要条件。 参见徐彤武:《埃博拉战争:危
机、挑战与启示》,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 年第 2 期。
可感染众多人口的传染病,因其广泛流行于社会公众之间,也称流行病(pandemic),该词源于希腊语 pan(所有的)和 demo(人们),
体现了病毒在各类人群中强大的传播能力。 参见[美]内森·沃尔夫:《病毒来袭》,沈捷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7 页。
例如,从公元前 404 年雅典败给斯巴达,到 14 世纪因黑死病而导致的欧洲数千万人口死亡,无不体现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对人类文

明发展的重要影响。 此外,战争与疫灾叠加的兵疫灾害危害尤巨,中国自先秦至清代的 2682 年中,至少有 224 个兵疫之年。 参见

龚胜生等:《中国历史时期兵疫灾害的时空变迁研究》,载《灾害学》2019 年第 1 期。
依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 3 条规定,传染病分为甲类(鼠疫、霍乱)、乙类(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

炎、狂犬病、百日咳、血吸虫病、疟疾等)和丙类(如流行性感冒、风疹、麻风病等)。 上述不同分类对应于疫情防控的不同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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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经济法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非常必要;疫情的形成和防控,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直接相

关。⑤它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不仅影响公众的个体健康和整体的公共卫生安全,也影响经济

稳定增长,甚至影响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和历史走向。⑥此外,疫情防控涉及大量法律问

题,针对其作为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的叠加所体现的复杂性,需思考其与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的紧密

关联以及相应的制度应对,并扩展思考如何在法治框架下加强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的保障,推进公共

卫生制度和经济法制度的共同完善,以及卫生法学与经济法学交叉研究的不断深化。

二、疫情防控的经济法理论解析

疫情防控涉及大量经济和法律问题,因而不但需要医学特别是传染病学、流行病学的研究,而且

需要经济学和法学视角的探讨,尤其应从经济法理论的维度加以解析。 为此,笔者将运用经济法的相

关理论,分别探究疫情的成因与预防,以及疫情控制的路径和手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疫情防控应体

现的重要价值。
(一)从经济法的理论分析框架看疫情的形成和预防

在疫情防控中,预防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如能通过有效预防避免疫情发生,则对于社会和经济

发展,无疑是最佳选择。 考虑到疫情的发生有其经济、法律原因,明晰此类影响因素更有助于疫情的

预防,下面笔者着重从经济法理论的视角,简要分析疫情的成因以及相应的预防之策。
从经济法的理论分析框架看,经济法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是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

经济法所调整和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如果上述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不

能有效解决,就会产生经济失衡,导致较大的经济风险甚至经济危机。 上述理论既可用于解释经济危

机的成因,也可用于从经济和法律的维度分析疫情及其导致的公共卫生危机的成因,从而有助于相应

的疫情预防。
根据公开报道和一般说法(在此不分析其他说法),引发此次疫情的病毒,是源于武汉华南海鲜

市场(以下简称:“武汉市场”)。 从经济法理论的角度看,最初的传染源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该市场

的野生动物交易者作为市场主体,只追求个体营利,而未考虑或漠视其行为对社会公益的损害。 要解

决由此形成的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需要市场监管部门依据经济法进行有效规制。 然而,
正是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不力,未能实现对该市场的整顿和治理,才导致新冠病毒对人体的感染

和疫情的暴发,这是政府失灵的典型体现。
尽管上述市场监管部门未能尽责是疫情形成的最初诱因,但如果地方政府能及时采取措施,将疫

情消灭于萌芽状态,有效防止其扩散,就不会演变成后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因此,更应关注地方政府的

政府失灵问题。 在此次疫情的形成过程中,作为地方政府的武汉市人民政府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在知

悉病毒的人际传染后,未能及时预警并告知公众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不仅放任市内、省内人员的大

量聚集和流动,甚至还在搞形式主义的“歌舞升平”,致使风险不断积聚,加之春节前夕数百万离鄂人

员带动,最终导致疫情强力暴发和迅速蔓延。 无论缘于无知、无能,还是对公众健康的漠视、不作为,
抑或对相关法律制度的机械理解,地方政府都难辞其咎,由此给全民健康造成的威胁和危害,对经济、
政治乃至国家声誉造成的巨大损害,不可估量且无法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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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例如,交通运输的发展推动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改变着人们之间的联系,使微生物的扩散效率实现飞跃,并促进新型病毒的出现。
参见[美]内森·沃尔夫:《病毒来袭》,沈捷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1 页、第 259 页。
有学者认为,不同民族之间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的。 其中,病毒或流行病的作用不可小视,
它与民族环境的差异密切相关。 参见[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修订版),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

版社 2016 年版,第 12 页、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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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角色具有多重性,它既是政治主体、经济主体,也是法律主体。 从政治主体的角度看,
它要对辖区的社会公众负责,履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责,担负维护地方公共卫生安全的重任;从
经济主体的角度看,它又要履行市场监管、发展地方经济的职责。 由于我国地方政府普遍致力于发展

地方经济的“政府竞争”,其效果与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密切关联,⑦因此,在履行上述职责的过程中,
当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存在冲突时,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目标往往会被置于后位。

基于分析的便利,如果排除其他影响因素,仅从认知能力和经济理性的视角看,地方政府既可能

因对疫情暴发的估计不足,误以为病毒感染确实“可防可控”,而基于一定的侥幸心理,不积极投入防

控,也可能因担心公布疫情带来恐慌,导致人员和资本外流,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不愿意及时采取防

控措施。 因此,如同公共选择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同样是理性的“经济人”,
其组成人员在道德上并不比普通人更优或更劣,同样会基于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来选择对疫情防控的

态度和措施。⑧

可见,无论从政治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抑或经济法学的视角看,基于经济理性,地方政府竞争及其

官员的晋升锦标赛,会导致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重视高于对公共服务的关注,使其缺乏足够动力公

布疫情并采取及时、充分、有效的防控措施。 然而,必须强调,“以人为本”,保一方平安,是地方政府

作为法律主体的基本职责。 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提供公共服务,都是为了辖区居民的幸福安康,人
民的生命健康应永远高于其他目标,⑨如果地方政府舍本逐末,忽视或漠视疫情防控这一影响公众健

康的根本问题,就会失去其行为的正当性,并且,其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政府失灵”,会导致政府的信

任危机或合法性危机,带来“政府失信”等严重问题。
总之,运用经济法的理论分析框架,可以发现疫情的形成和预防同经济法所调整和所要解决的基

本矛盾、基本问题都密切相关。 前述分析表明,疫情的发生始于“武汉市场”的野生动物交易,对于其

影响公共卫生安全的隐患和问题,市场本身是不能有效解决的,即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对此政府本应

有所作为,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不力,客观上助长了传染源的形成。 尽管如此,如果地方政府能

够及时精准“施策”,将人际传染控制在极小范围,同样可以避免疫情的暴发,防止其在全国范围蔓

延。 然而,恰恰由于地方政府的“失策”、“无谋”或“无为”,才加剧了疫情的暴发和扩散。可见,在整

个疫情的形成过程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都存在,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失灵问题能得到解决,都可

以极大地止损,然而两个失灵的客观叠加,使疫情雪上加霜。 以此为鉴,从长远发展看,应通过加强经

济法规制,不断强化市场监管,从而持续解决“两个失灵”问题,否则各类疫情或其他公共危害的发生

就难以避免。
(二)疫情控制的经济法理论解析

一般说来,疫情控制之所以必要和重要,是因为疫情的传播、扩散会给社会和经济造成巨大风险,
并由此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甚至形成政治危机,因此必须及时有效地控制疫情,
防止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此次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给社会公众带来了巨大的健康风险,并且由此导致的停工、停产、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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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锦标赛作为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但其目标与政府职能的合理设计之间存在严重冲突。 参见周

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载《经济研究》2007 年第 7 期。
参见[美]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20 世纪 80 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吴良建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 27 页。
健康的价值表现为它是人类发展的首要目标之一,同时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 参见王曲、刘民权:《健康的价值及若干决定

因素:文献综述》,载《经济学(季刊)》2005 年第 4 期。
历史经验表明,瘟疫控制的程度和时间长短,往往与社会和政治应对策略的有效性成正比关系。 参见杨念群:《防疫行为与空间政

治》,载《读书》2003 年第 7 期。
参见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 年)》,载《历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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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会进一步加大经济下行的压力和风险。 对于疫情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的防控,可进行风险理论解

析,同时,疫情风险与不确定性密切相关,且降低不确定性需要有充分的信息,因而应将信息公开作为

疫情控制的重要路径,对此可进行信息理论分析。 基于经济法的风险理论与信息理论的紧密关联和

协调并用,更有助于揭示疫情控制的必要性和路径问题。
1. 基于风险理论的思考

风险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因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普遍重视风险研究,并形成了诸多风险理论。
例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吉登斯等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奈特提出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理论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研究疫情控制问题亦有启发意义。 事实上,在当代风险社会,经济体

系的各个领域都会受到风险波及,此次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更会给经济体系带来巨大风

险,因此,加强疫情防控非常必要。
疫情防控关乎方方面面,任何疏漏都可能酿成系统性风险。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任何小事件

的处理不当都可能酿成巨大风险,导致经济社会的治理危机。此次“武汉市场”滋生的新冠病毒,就
是因为未得到有效控制而产生了混沌学上的“蝴蝶效应”,它不仅带来了“人皆可疾”的社会风险,也
带来了大量“人难从业”的经济风险。 由于疫情涉及所有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由此导致市场主体

的开工、开业、经营和管理,以及公众的工作和生活,乃至社会秩序与经济秩序、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

都受到巨大影响。
随着疫情从个人到社区、从局部到整体、从地方到全国的持续蔓延和扩散,整体的公共卫生危机

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会不断显现。 疫情的蔓延不但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和国内整体经济运行风

险,而且可能影响外国对中国的贸易、投资等,因此,对疫情引发的经济风险必须予以正视。 在当前复

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如果上述经济风险骤增,极易酿成系统性风险,因此,必须通过加强疫情防控,
来防范和化解相关重大经济风险。

尽管各类经济风险值得高度重视,但在疫情防控中仍需先考虑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风险和整体

的公共卫生安全。 为此,尽快遏制疫情的蔓延,既是“以人为本”的正当选择,也是事关国家未来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能否及时、有效地控制疫情,防范和化解其带来的各类风险,取决于国家治理

体系是否完备、各类制度是否配套、治理能力是否到位,因此,建立疫情风险防控制度体系非常必要。
事实上,在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化和交通运输的高速发展,人口的高流动性,都

会加剧疫情的传播,并使其蔓延到域外。上述诸多影响因素,既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

疫情控制的主要风险点。从传染病学角度分析,疫情防控需要关注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从
风险理论角度分析,疫情防控则需要关注疫情形成的风险点、疫情风险的传播路径,以及疫情可能影

响的对象和危害,由此建立切实可行的配套制度,构建疫情风险防控制度体系,会更有助于未来解决

各类疫情的防控问题。
2. 基于信息理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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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守文:《中国经济法理论的新发展》,载《政治与法律》2016 年第 12 期。
依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 2 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

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此次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防

控措施亦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与此相关,应建立全面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来不断提升政府和社会的危机管理能力。 参见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

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中国行政管理》2003 年第 7 期。
全球化使传染性疾病暴发威胁上升,加强国际合作是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有效途径。 参见程春华、杨久华:《未来中长期全球

公共卫生安全:发展趋势及其国际政治影响》,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1 期。
与上述影响因素相关,中国疫灾分布的总体特征是城市重于乡村,京畿地区、人口稠密地区、自然疫源地区等为疫灾多发区。 参见

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载《地理学报》2003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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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失灵作为经济法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经济法制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因,外部性、信息偏

在和公共物品,则是导致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同时,它们也可用于疫情控制问题的分析。 首先,疫情

具有突出的负外部性,其扩散会大大增加社会成本,为此必须加强疫情控制。 其次,疫情的扩散与信

息偏在直接相关,如果知悉疫情发生的主体,能够依法及时、准确地披露信息,就会有力地控制疫情传

播,减少其负外部性,因此,信息的及时、准确公开是疫情控制的重要路径。 最后,疫情控制并非个人、
市场主体力所能及,它影响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政府积极介入并动员各方倾力投入,全国性的疫情尤

其要举全国之力来应对。基于疫情的外部性和疫情防控的公共物品属性,政府必须解决好信息的公

开透明问题。
依据信息理论,信息的重要功能是降低不确定性,从而有助于防控相关风险,这对于疫情控制至

为重要。 疫情的“情”,本来就是与“疫”相关的“信息”,因而疫情防控需要及时的“疫情通报”。 在此

次疫情发生之初,人们迫切希望了解真实有效的信息,但各类信息,真假难辨。 为此,只有畅通信息渠

道,确保政府及时、准确、充分地披露有效信息,使各类主体能够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疫情才能

得到有效控制。
在当代信息社会,信息偏在或信息不对称是常态,无论是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还是经营者与消

费者之间,都存在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而经济法有大量规制信息行为的专门制度。同样,在卫

生法领域,尤其在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对疫情防控亦有信息公开方面的大量规定。 疫情信息是

否公开、何时公开、如何公开,事关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影响基本人权保障,它传递着重要的信号,影
响着公众的信心、政府的信用和人间的信任,因此,必须将其置于法治的框架下,由法律明确规定并严

格执行,这是依法治疫的基本要求。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政府必须依法公开疫情信息,这是疫情控制的重要路径。 对于此次疫情的暴

发和扩散,人们大都归咎于武汉市和湖北省两级政府未能及时发布疫情信息,相关讨论涉及对我国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理解,对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信息发布权力、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的决策

效率、信息发布的法定程序等问题关注更多。 从总体上看,决策确实包含诸多环节(其中还涉及专家

的专业判断等),即使中央政府机构决策不够及时,也不能成为地方政府消极等待的理由,至少湖北

省政府不能僵化地理解法条,而应依“属地管辖”原则,及时公布疫情信息,此外,武汉市政府也应基

于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对于“地方政府公布信息是否需中央授权”的问题,
其实早在 2006 年,卫生部即已对省级卫生部门统一授权。 《卫生部关于印发<卫生部法定传染病疫

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的通知》(卫办发[2006]79 号)明确:“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第
三十八条第三款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从该方案公布之日起,
卫生部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发生其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及时、准确地发布辖区内的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据此,
至少湖北省政府应及时、准确地发布疫情信息。 尽管对相关主体履行信息发布义务的事实情况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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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应对疫病的重点基本上经历了从避疫、治疗到防疫的转变,由消极内敛的个人行为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国家行政介入的公

共行为。 参见余新忠:《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2 期。 事

实上,疫情防控具有公共物品属性,需要国家或政府的介入和投入。
经济法通过各种制度安排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使市场信息充分、对称、准确 ,从而提升市场效率。 参见应飞虎:《从信息视角看经济法

基本功能》,载《现代法学》2001 年第 6 期。
依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 38 条,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全国传染病疫情信息,省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本行政区

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 据此,在传染病尚未暴发、流行时,湖北省政府无须经过国务院授权,即可公布本省的传染病疫情信息,对社

会公众作出及时预警。
依据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43 条,可以预警的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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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调查,但无论最终调查结果如何,无论对上述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如何解释,以及对地方政府的责任

如何追究,都无法挽回疫情给国民生命健康、公共卫生安全以及国民经济、社会安定造成的巨大损害。
总之,信息公开是疫情控制的重要路径,保障信息公开的及时、准确、有效,真正对国民负责,对历

史负责,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此外,疫情的信息公开,既是法律的明确要求,也是保障经济健康发

展、市场稳定有序的客观需要。 社会领域的公共卫生安全,直接影响着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

发展,因而疫情控制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只有通过信息公开解决信息偏在问题,才能有效防

范和化解相关风险,保障社会秩序稳定和国家整体经济安全。
(三)疫情防控的价值理论分析

整体的疫情防控,应遵循共同的基本价值。 这些基本价值贯穿于疫情防控全过程,具有重要的引
领作用,有助于统合疫情的预防和控制,进一步揭示疫情防控与经济法调整的紧密联系,从而为疫情

防控的经济法应对奠定基础。
从价值理论的角度看,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秩序、安全与发展,都是经济法所体现的重要价值,它

们在疫情防控中也具有重要地位。 例如,疫情危害巨大,既要高效率地尽快控制,又要考虑对各类主

体的公平保障;疫情会带来社会的焦虑、恐慌和混乱,疫情防控既要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又要保障各类

主体的基本自由;疫情防控既要把保障公众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又要在此前提下尽力保持各个领域的

持续发展。 随着疫情防控过程中各类问题的不断暴露,上述价值的重要性会日益凸显。 尽管上述价

值应当兼顾,但鉴于疫情防控的紧迫性和特殊性,对安全价值和秩序价值需特别强调,这两类价值与

经济法的调整目标亦密切相关。
从安全价值看,疫情防控的目标是防范和降低风险,保障国民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与此相关,

经济法对此的调整有助于通过保障消费者在食品、药品等方面的消费安全,实现保障国民健康的目

标,同时,财税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计划法律制度等经济法制度的专门安排,有助于为公共卫生

安全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 因此,在保障国民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疫情防控与经济法所作的调

整具有内在一致性。 此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是经济法的重要调整目标,公共卫

生事件的突然发生,会影响经济的稳定增长,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并可能形成一定范围的社会危机和

经济危机,进而导致政府的“合法化危机”。可见,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也存在紧密关联,由
此使疫情防控与需要经济法的调整密不可分。 从秩序价值看,疫情防控必须有基本的社会经济秩序

加以保障。 疫情扩散导致从口罩、酒精到防护服甚至双黄连等各类急需物资的抢购与售罄此伏彼起,
同时相关商品的囤积、涨价、伪劣、制假问题频出,会严重影响医院的救治以及普通公众的自我防护。
因此,必须强化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的调整,以解决微观市场秩序和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诸多问

题,确保形成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
总之,安全价值与秩序价值对疫情防控特别重要,公共卫生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与社会经济秩序

是两类价值的具体体现。 基于安全价值,疫情防控应首先以国民个人健康与公共卫生安全为根本目

标,这是保障整体社会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基础。 基于秩序价值,疫情防控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

支撑,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手段,特别是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手段,确保社会经济秩序的稳

定,这是对疫情防控的重要保障。
上述的价值引领,对于应对紧急状态尤为重要。 无论是武汉“封城” (这是一种事实上的紧急状

态),还是一些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都着重强调安全价值和秩序价值,并通过保障秩序服务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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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联,哈贝马斯有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系统危机倾向的研究值得关注。 参见[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

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3-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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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目标的实现。此外,基于上述两类价值的引领,可将疫情防控所需运用的各类制度加以统合,并形

成制度的整体合力。 因此,应将疫情防控与经济法适用作为相互关联的整体看待,从而实现经济法制

度对疫情防控的有效应对。

三、疫情防控的经济法制度应对

在防控疫情过程中,涉及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诸多问题,需要加强政策与法律的协同以及各类

法律制度的综合调整。 从经济法的视角看,既要注意经济法内部从财税法、金融法到计划法,从竞争

法到消费者保护法(包括具体的价格法、产品质量法等)的制度协调,也要重视经济法与社会法、行政

法、刑法等其他部门法的综合调整。 只有整个法治系统形成整体合力,才能有效解决疫情防控的复杂

法律问题。
经济法作为风险防控法、危机对策法,在平时和非常时期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面对疫情带来的公

共卫生危机和巨大经济风险,既要运用现有经济法制度予以应对,又要结合疫情实际作出新的制度安

排。 上述制度的形成和运用,不仅要体现前述各类价值,还应将相关重要理念贯穿其中,从而使制度

应对能够“凝心聚力”。 为此,笔者拟分别从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的角度,梳理经济法制度在疫

情防控中的具体运用以及其中应当贯穿的重要理念。
(一)市场规制法制度的运用

依法实施市场规制对于防止疫情发生、控制疫情蔓延尤为重要。 武汉疫情的形成与市场规制不

力直接相关,全国的疫情防控更需要强化市场规制,以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确保商品供给和物价的

基本稳定,为此,应充分发挥市场规制法的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针对“武汉市场”的野生动物交易,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亦曾实施监管,但力度不够,未

能取缔,教训极其深刻。 其实,应对公共卫生与经济、法律之间的关系认知不足而监管不力的问题,全
国各地都可能存在。 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活动及其外部效应,市场监管部门必须不断提升专业水平

和认知能力,从专业技术角度解决规制能力不足的问题,尽最大努力防止相关突发事件的发生。
在一般市场规制的基础上,国家对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应实行更为严格的特别市场规制,

对事关民众生命健康的食品、药品市场尤应如此。 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医护人员和社会公众对相关

药品以及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类商品有大量需求,对粮食、蔬菜、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亦有大量需求,
迫切需要全力恢复生产,加快流通,保障供给,以满足一线医护人员的特殊要求和社会公众的一般需

要。 在上述物资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要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信息公开透明和价格的基本稳定,保障商

品和服务的质量,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尤其需要大力加强市场规制。
加强市场规制,需要综合运用价格法、产品质量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以及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广告法、电子商务法等多种法律制度。 此外,还要关注我国《传染

病防治法》、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中的大量经济法规范,并将其作为应对疫情的重要经济法

依据。 例如,针对疫情发生后一些地区出现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问题,即应依据我国

《价格法》、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及配套规定予以处罚 ;针对食品以及药品、口罩等医用物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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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的重点是尽快完善我国各层次、各领域的公共应急法律规范,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 参见莫于

川:《我国的公共应急法制建设———非典危机管理实践提出的法制建设课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
依据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49 条第 8 项,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政府可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是:依法从严惩处囤积居奇、哄抬物

价、制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 市场监管总局 2020 年 2 月 1 日发布的《关于新冠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特别强调对哄抬价格违法行为依照我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

定》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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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伪劣假冒等问题,必须依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及其配套制度予以惩处。 上述市场规制法的各类制度的运用,有助于维护

市场秩序和保障经济安全,确保疫情防控的有序展开。
(二)宏观调控法制度的运用

疫情防控不仅涉及市场规制,还与宏观调控密切相关。 通过财税法、金融法、计划法等各类宏观

调控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有助于为疫情防控提供经济保障,并在减轻市场主体负担、鼓励恢复生产

和经济重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有助于在应对疫情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
例如,在财政法领域,各级财政部门依据预算法以及具体的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等制度,多次拨付

大量财政资金,用于支持疫情防控所需设备和物资的采购,补贴相关企业投入急需物资的生产;对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加大贴息支持力

度和融资担保服务。另外,作为非常时期的制度安排,对于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
工程和服务的,可不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采购进口物资无须审批。在税法领域,针对

疫情给许多行业和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财税部门专门出台所得税、增值税等方面的优惠措施,以切

实减轻企业的负担 。 此外,针对急需物资的国内外捐赠,国家予以大幅度税收优惠,几乎涉及各主

要税种,可谓力度空前。对此,既要看到国内外捐赠对疫情防控非常重要,因而应依法落实相关税收

优惠措施 ,也要切实改进捐赠制度,以免因某些社会组织不能有效履行职能而影响疫情防控。
又如,在金融法领域,疫情使许多企业贷款更困难、资金链更趋紧张,亟待加强相应的金融调控。

为此,央行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常备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供应量,
同时,对生产重要物资的骨干企业提供优惠利率的信贷支持。 另外,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还强调,对
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

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 。 上述依据金融法采取的各类举措,尤
其有助于释放流动性,降低市场主体金融成本,从而通过提供金融支持缓解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

除了上述财税法和金融法,计划法对于疫情防控尤为重要。 按照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 59 条、
第 15 条、第 14 条、第 17 条的规定,传染病防治工作应纳入各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实行

有计划的预防接种制度,地方政府应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公共卫生设施,同时,传染病的监测要有更

为具体的规划 。 上述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计划行为,都要受计划法调整。 上述计划的有效落实,对于

面向未来的疫情防控具有重要作用。
另外,疫情防控所需的大量应急物资,市场主体短期内难以足额提供,需要动用国家储备予以保

障。 国家储备制度作为计划法的组成部分,对于保障市场供给和稳定物价具有重要作用。 依据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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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31 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财政措施,保障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所需经费。 依据我国《预算

法》第 40 条,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当按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 1%至 3%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突发事件处理

增加的支出。
参见财政部 2020 年 2 月 1 日印发的《关于支持金融强化服务 做好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财金〔2020〕3 号)。
参见财政部办公厅 2020 年 1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财办库〔2020〕23 号)。
参见财政部、税务总局 2020 年 2 月 6 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

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8 号)。
参见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9 号),以及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防控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公告 2020 年第 6 号)。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34 条规定,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人民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工作提供物资、资金、技术支持和捐

赠。 相应地,我国《企业所得税法》、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等法律都有捐赠方面的税收优惠规定。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银发〔2020〕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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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32 条、第 51 条,国家建立健全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制度,完善重要应急物资的监

管、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体系,采取保障、控制等必要的应急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

要。 此次疫情防控所遇到的供给不足问题,更凸显国家储备制度的重要性,因而需要对其进一步加以

完善。
总之,在疫情防控中,需要综合运用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相关制度,这也体现了经济法作

为危机对策法的功能和特点。 疫情防控作为一场全民战争,需要全国一盘棋,实行紧急状态下的战时

体制,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措施,展开一切必要的动员,以期尽快结束疫情。 在

上述经济法制度的运用过程中,还需加强重要理念的引导,这对于有效实现疫情防控目标尤为重要。
(三)贯穿上述制度运用的重要理念

疫情防控中的经济法制度运用,不但需要体现前述价值,而且需要贯穿重要的发展理念和法治理

念。 只有在法治框架下促进协调发展、创新发展和持续发展,才能更有效地进行疫情防控,全面实现

经济法的调整目标。 为此,笔者拟分别从发展理念和法治理念的维度展开解析。
基于协调发展理念,疫情防控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有效协调。 针对疫情暴发之初

有关部门协调不力,重要应急物资供给不足,不能保障物资送达一线等问题,社会各界已有诸多批评

和质疑,因此,必须依法建立统一协调的应急管理体制,以及联防联控的协调机制,确保各部门、行
业和单位、个人的协调配合,实现群防共治。 在保障体制和机制协调的基础上,还须注意经济法内外

各类制度的协调,从而形成制度体系的整体合力,实现依法治疫的目标。

基于创新发展理念,疫情防控既需要医学上的创新,也需要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创新。 例如,大数

据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掌握人员流动信息,解决感染筛查、及时隔离等方面的管理问题;人工智能技

术的应用,尤其是机器人进入疫区,有助于防止相关人员感染,完善疫情防避管理,解决疾病诊疗、恢
复生产等问题。 又如,在制度创新方面,疫情防控有力地推动了相关立法进程,例如,修改我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我国《传染病防治法》有关野生动物交易、疫情信息公开的规定,我国《生物安全法》的

加快制定等,都涉及制度创新且备受关注;此外,前述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方面的宏观调控措施,也涉

及对既有制度的突破。
基于持续发展理念,人类在不断同病毒、疫情斗争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持续提升认知能力,加强环

境和生态保护,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尽管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但仍要

敬畏自然,维护生物的多样性和生态平衡,重视系统性的“一体健康”或“整体健康”,因此,应全面

吸取此次疫情的教训,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避免类似悲剧重演。
上述发展理念的贯穿,会使疫情防控和经济法制度的运用更具有合理性,并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

的未来发展。 此外,在应对疫情过程中,无论是新的制度安排,还是既有法律制度的实施,在具有合理

性的同时,还应具有合法性,因而不仅要体现发展理念,还要体现法治理念,以确保在法治框架下实

施疫情防控,做到依法治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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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4 条的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
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一案三制”,即应急预案、应急体制、应急机制和法制。 参见钟开斌:《回顾与前瞻:中国应急

管理体系建设》,载《政治学研究》2009 年第 1 期。
相关的疫情聚合图、谷歌流感趋势系统等,都体现了大数据对于疫情防控的重要价值。 参见前注②,沃尔夫书,第 431- 437 页。
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应对风险社会的根本出路,它要求经济法哲学从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 参见欧阳恩钱:《风险社

会、生态文明与经济法哲学基础拓新》,载《当代法学》2012 年第 3 期。
“One Health”理念包括人、动物与环境等三者之间的整体健康,主张建立包括三者乃至整个生态系统在内的整体健康观。 参见姜萍

等:《“One Health”理念的提出及其当代价值》,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 年第 6 期。
有学者认为,只有法治才能为应对突发事件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应把握适用紧急处置权的原则,及时对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进行

协调。 参见王晨光:《非典突发事件冲击下的法治》,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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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和重申法治理念,是因为疫情的形成、暴发和扩散与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未能依法履职直

接相关。 唯有政府依法履职,各类主体严格守法,才可能防止疫情发生和蔓延。 只有全面体现法治理

念,在法治框架下推动政策与法律的协调配合,加强多种法律制度的综合调整,切实做到依法治疫,才
能尽快战胜疫情和恢复秩序。

依循法治理念,在现实的疫情防控中,应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以及既有制度与制度创新的

关系。 为应对疫情而出台的新政策、新举措,即使在应急状态下,也应符合法治的要求。 目前,我国有

关疫情防控的基本制度都已齐备,重点是在上述理念和价值的引导下,加强协调并推动各类制度的整

合运用,形成疫情防控的法治体系,从而做到依法治疫,并在疫情防控的同时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发展。
总之,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在经济法制度的运用方面,需要贯穿发展与法治两大重要理念。 无论

是平时重视的依法发展,抑或疫情持续时期强调的依法治疫,都应体现法治的重要价值,并力争将依

法治疫与依法发展结合起来。 依循上述理念和价值的引领,基于系统思维和法治思维,有效整合既有

的经济法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就可以“凝神聚力”,形成疫情防控制度体系的整体合力,从而有助于

立足当前和面向未来,解决疫情防控的各类复杂性问题。

四、结 论

2020 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因其具有多方面的重大影响而必将成为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对此

不仅医学及其相关学科需要深入探究,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亦应大力研讨。 各个学科不同维度的研

究均应以反思和建设为重点,力争为未来的疫情防控提供更多的借鉴。 疫情防控涉及大量经济、法律

问题,因而有必要展开经济法的理论解析,并探讨经济法制度在疫情防控中的运用和具体应对。 基于

经济法的理论分析框架展开研究,有助于发现在疫情形成及其预防方面,同样存在着个体营利性与社

会公益性的矛盾,以及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问题,只有各级政府依法监管、依法履职,才能有效预防

疫情的发生;运用经济法的风险理论、信息理论和价值理论,有助于揭示疫情防控的必要性和重要路

径,说明安全与秩序等各类基本价值对于疫情防控的特殊重要性。 应对疫情需要大量运用宏观调控

法和市场规制法的相关制度,在这些制度的运用过程中,应将发展理念和法治理念贯穿其中,从而推

动经济法内外的制度协调配合,形成疫情防控的制度体系,为依法治疫提供制度基础 。

疫情所导致的公共卫生危机,已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秩序产生巨大影响。 疫情防控作为复杂的系

统工程,其法律应对与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均存在紧密关联,需要各类经济法制度的综合调整。 在疫

情防控与相关经济法制度的运用过程中,应坚持“以人为本”,在法治框架下切实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并力争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实现依法治疫与依法发展的统一,这在未来的疫情防控中亦应得

到遵循。
此次疫情的形成和暴发、扩散,与市场主体违法、监管部门未能依法监管、地方政府未能依法履职

等直接相关,核心问题就是未能“依法治疫”。 因此,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在疫情防控中都应贯穿法

治理念和法治思维,只有在法治框架下真正依法防控,充分体现安全与秩序等各类重要价值,才能形

成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切实保障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基于拓展研究的考虑,对于疫情防控问题,不仅应关注经济法的理论解析和制度应对,还要结合

其复杂性,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推进多学科交叉研究。 因此,既要看到经济法学与卫生法学等

21

政治与法律 2020 年第 4 期

与此相关联,还应关注“非常法律”的体系构建,其涉及战争状态、紧急状态和应急状态三种非常状态的法律应对。 参见孟涛:《中国

非常法律的形成、现状与未来》,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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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学科的紧密关联,又要借鉴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还应重视

历史分析,从历史看现实和未来,审视疫情防控对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重大影响。
从历史上看,历次重大疫情及其防控,都是对国家治理的重大考验,并可能影响相关国家的发展

差异和历史走向。 在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征途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诸多重大风险,能否在防范风

险和化解危机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高政府的认知能力和执法水平,增进依

法治国的能力,会直接影响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实现。
国家的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的安康幸福、全面发展,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今天,更应强调“以

人为本”,这对于疫情防控尤为重要。 为此,应不断完善公共卫生制度和相关经济法制度,切实保障

社会公众健康和基本人权,通过加强经济法学与卫生法学的交叉研究,回应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

问题,并由此推动“发展法学”的深化,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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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Analysis and Respon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Law

Zhang Shouwen
Abstract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a major tes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

ties which requires the coordinated application of policies and laws. As a complex and systematic project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mprehensive adjustment by various legal regimes 
among which the economic law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wo failures" theory risk
theory information theory and value theory of the economic law can help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epi-
demic and its prevention and clarify the necessity important approach and value guidance of epidemic pre-
vention and control so as to carry out targeted institutional response.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quire the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macro-control law and market regulation laws and the permeation of
important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the rule-of-law idea so as to form an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 law -
based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The "law-based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on the "people-oriented"
basis is conducive to preventing the outbreak and spread of epidemic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public
health crisis and huge damage to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thus being able to promote the sound ope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on the premise of safeguarding public life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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